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

司 法 鉴 定 委 托 书

编号：TJSJ-JL-CX-36-2-202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委 托 人
	
	联 系 人

（电话）
	

	联系地址
	
	承 办 人
	

	司法鉴定
机    构
	名称：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        地 址：苏州市西环路8号         
邮编：215004    联系人：张平    联系电话：0512-68122098

	委托鉴定事项
	详见委托书。

	是否重新鉴定
	□是    □否

	鉴定用途
	

	与鉴定有关

基本案情
	详见卷宗。

	鉴定材料
	详见《鉴定材料流转单》。

	预计费用及收取方式
	预计收费总金额：￥        元，大写                 元整。

	
	收费项目：

□医疗过错     □医疗损害后果   □因果关系 
□原因力大小   □伤残等级       □误工、护理、营养期限 

□护理依赖     □文证审查       □专家费（代收）
□其他：          

注：1. □医疗损害案件符合疑难复杂司法鉴定案件认定标准；
2.□鉴定过程中需要同时审阅大量的文证资料，故同时收取文证审查费。

	司法鉴定意见书发送方式
	□ 自取 □ 邮寄      地址：
□ 其他方式（注明）

	约定事项：
1.（1）关于鉴定材料：

□所有鉴定材料无需退还。

□鉴定材料须完整、无损坏地退还委托人（退还方式同司法鉴定意见书）。

□因鉴定需要，鉴定材料可能会损坏、耗尽，导致无法完整退还。

□对保管和使用鉴定材料的特殊要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	（2）关于剩余鉴定材料：

□委托人于    周内自行取回。委托人未按时取回的，鉴定机构有权自行处理。

□委托机构自行处理。如需要发生处理费的，按有关收费标准或协商收取

        元处理费。
□其他方式:
2.鉴定时限:

从该委托书生效之日起，一般案件30个工作日内完成鉴定，复杂疑难案件60个工作日内完成案件，补充材料时间不计算在内。
3.需要回避的鉴定人：          ,回避事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4.经双方协商一致，鉴定过程中可变更委托书内容。

5.其他约定事项：□ 需要到现场提取检材。

□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	鉴定风险

提  示


	1.鉴定意见属于专家的专业意见，是否被采信取决于办案机关的审查和判断，鉴定人和鉴定机构无权干涉；

2.由于受鉴定材料或者其他因素限制，并非所有的鉴定都能得出明确的鉴定意见；

3.鉴定活动遵循依法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，只对鉴定材料和案件事实负责，不会考虑是否有利于任何一方当事人。

	鉴定方法
	□《法医临床检验规范》SF/T 0111-202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《法医临床影像学检验实施规范》SF/T 0112-2021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《肢体运动功能判定》SF/T 0096-202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《人身损害与疾病因果关系判定指南》SF/T 0095-2021

□《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指南》SF/T 0097-2021
□《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精神伤残评定规范》SF/Z JD0104004-2014

□《视觉功能障碍法医临床鉴定技术规范》GB/T 43639-2024                

□《听觉功能障碍法医临床鉴定技术规范》GB/T 43640-2024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《周围神经功能障碍法医临床鉴定技术规范》GB/T43638-2024

	其他需要说

明的事项
	

	委托人 

(承办人签名或者盖章)                

年  月  日
	委托鉴定机构
(签名、盖章)

年  月  日


